


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 

本科教学实习工作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
（节选） 

 

第五条 对学生的要求 

1.在教师指导下，按照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进行实习，

认真完成实习任务，做好实习日记，撰写实习报告。 

2.严格遵守学校和实习承接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（包括

安全规程、操作规程、劳动纪律、保密制度等）。入企业（厂

矿）前必须接受安全教育，未经教育者不得入企业（厂矿）

实习。 

3.服从现场教育管理，尊重实习指导教师和现场技术人

员，虚心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，关心生产，爱护公物，搞

好厂校关系。爱护集体，团结友爱，讲文明，讲礼貌。 

4.严格考勤，病假由带队教师批准，两天以上必须有医

院诊断证明，超过一周时要及时向本学院汇报。学生一般不

得请事假，特殊情况需请事假时，三天以内由带队教师批准，

三天以上报学院审批。无故旷实习一天者，由带队教师负责

给予批评教育，令其写出书面检查；无故旷实习两天以上（含

两天）者，由带队教师负责报学院给予通报批评或违纪处分。 

5.实习期间要注意铁路、公路交通安全，模范地遵守交

通安全规则；不得离开实习地点到外地游逛，严格禁止擅自

到非游泳区（江、河、湖、海）游泳，只能在实习地实习或



休息。除寒暑假分散到厂矿和就地放寒暑假外，须集体到厂

矿，集体返校，沿途不得逗留、游玩。凡不听劝阻中途下车

者，其从实习地到校或从校到实习地的单程交通费一律自理。 

6.对于违反实习承接单位规章制度和纪律的学生，学院

应会同实习承接单位视情节轻重，按照校区有关规定严肃处

理。 




